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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中 外 合资 企业两个问 题的 认识

胡少先

本文拟就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以下简称合资企业）

当前存在的几个实际问题，谈点个人认识。

一、关于合资企业实行承包经营的问题

近年来，由于多种原因，部分地区的一些合资企业

陆续实行了承包经营，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本人认

为，举办合资企业的目的是吸收国外资金，引进国外的

先进技术和科学的管理经验，合资企业照搬目前国有企

业的承包经营方式，机械地、简单地推行承包，严格说

来，是同这一根本目的相背离的。同时，合资企业的特

征就是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而承

包的合资企业正是违背了合资企业的这些特征，其结果

是“中外合资、承包经营、难于真正共负盈亏。”如果这种

承包关系，只涉及承包者同投资者，将可能侵犯未参加

承包经营的投资方的某些权益；如果这种承包关系，还

涉及国家税收，还会损害国家利益。因此，合资企业一

般不应实行承包经营，即使实行承包，也只能作为一种

特定的、临时的权宜之计，作为解决某些企业经营管理

不善、严重亏损的补充措施。

二、关于审计机关审计合资企业会计报表的问题

一些地方的审计机关，派员对合资企业的会计报表

进行审计。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但有关合资企业的法律

法规并没有规定审计机关对合资企业年度会计报表有

法定审计之责。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合资企

业每年的年度会计报表和全年帐目，以及最后的解散与

清算，必须经我国政府批准的注册会计师进行审查并出

具证明，方为有效。因此，本人认为，既然合资企业的会

计报表须经中国注册会计师审查方为有效，法定审查报

表责任已明确落实到注册会计师身上，审计部门就没有

必要再对它进行审计。这样，可以避免重复检查、多头

审计的问题，也有利于理顺对合资企业的外部财务监督

体系。当然，注册会计师的查帐报告，主管的财政、税务

机关有复查的权力，即当财政税务机关认为注册会计师

的查帐报告，不足以作为审批财务决算、计征税款的依

据时，有权进行复查。但这种复查与审计部门的审计有

着本质的区别。

来稿摘登如此设置结算科目明细帐应当纠正

王传沐

笔者有机会参加会计工作达标升级考核，发现有不

少单位的“应付购货款”科目按采购员设置明细帐，将采

购员经手的应付或预付给供应单位的货款，以及领取的

采购备用金，全部记入“应付购货款——某某采购员”帐

户。有些单位的“应收销货款”科目按销售员或产品生

产车间设置明细帐，凡是销售员经手的应收或预收购货

单位的货款和代垫运杂费，都记入“应收销货款——某

某销售员”帐户；凡产品生产车间销售产品应收或预收

购货单位的货款和代垫运杂费，统统记入“应收销货款

——某某车间”帐户。还有的单位将出差人员借支的差

旅费按部门设置明细帐，凡是一个部门所属人员出差借

支差旅费，统统记入“其他应收款——某某部门”帐户。

我认为这样做不妥当，会导致债权债务帐目混淆不清，

影响及时催收和清偿。结算科目可按经办人或经办部

门设置明细科目，并在明细科目下，按单位或个人开设

明细帐，以便于对经办人员或经办部门承担的经济责任

进行核算、分析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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